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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管理業監管局  

 

防止貪污事宜—員工聘用及管理  —「良好作業指南」  

 

指南編號：  G16/2032  生效日期：2023 年 4 月 28 日  

序言  

就物業管理業監管局（「監管局」）於 2023 年 4 月 28 日發出的

「防止貪污事宜—員工聘用及管理」的操守守則 1（守則編號：C16/2023）

（「守則」），監管局根據《物業管理服務條例》（第 626 章）（《條例》）

第 44 條 2向持牌人 3提供相關的「良好作業指南」（「指南」），旨在讓持

牌人更有效及專業地依循載列於守則的指引。監管局鼓勵持牌人盡力

依循「指南」行事，但未能遵從並不會被視為《條例》第 4 條所指的

違紀行為。  

背景  

2.   持牌物業管理公司（「持牌物管公司」）為執行日常物業管理職務

會安排其員工或直接委任服務承辦商（如清潔或保安服務）提供物業

管理服務（「物管服務」）；或替業主組織 4（如有）委任服務承辦商（如

清潔或保安服務）並負責監察其表現。持牌物管公司聘用員工執行上

述職務時應參閱相關法例（如《僱傭條例》（第 57 章），《入境條例》

（第 115 章）），以防止貪污事宜發生（詳見第 2.1 至 2.2 段主要法規）。 

 

 

                                                 
1  就監管局根據《條例》第 5 條就施行第 4 條（違紀行為）而發出載有實務指引的守則，

雖然持牌人不會僅因違反守則的條文而招致法律責任，但在紀律聆訊中，守則可獲接

納為證據，及關於持牌人違反或沒有違反守則的有關條文的證明，可作為有助於確立

或否定受爭議的事宜的依據。  

2 《條例》第 44 條訂明：「監管局如認為為執行其職能或就執行其職能作出任何事情，

屬適當之舉，該局可作出該事情」。  

3 「持牌人」一詞是指以下牌照的持有人：物業管理公司牌照；物業管理人（第 1 級）

牌照；物業管理人（第 2 級）牌照；臨時物業管理人（第 1 級）牌照；或臨時物業管

理人（第 2 級）牌照。  

4 「業主組織」一詞的定義與《條例》第 2 條所述的「業主組織」相同，即「就某物

業而言，指獲授權代表該物業所有業主行事的組織 (不論該組織是否根據《建築物管

理條例》（第 344 章）（《建管條例》）或公契成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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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僱傭條例》  

 僱主應儘快向僱員支付工資，但在任何情況下不得遲於工資期屆

滿後七天支付 5。  

 僱員按連續性合約受僱滿 12 個月，便可享有有薪年假 6。  

 僱員有權於每 7 天享有不少於一天休息日 7。  

2.2  《入境條例》  

 任何人僱用不可合法受僱的人為僱員，即屬犯罪 8。  

 任何人士凡持有身分證、護照或任何入境事務處認可的身分證明

文件，而並無逗留條件限制或禁止其接受僱傭工作，均屬可合法

受僱人士 9。  

設立機制處理員工聘用及管理  

守則： A(1)  持牌物管公司須為其提供物管服務的物業制訂妥善的人

事管理機制，以處理員工 10聘用及管理的事宜。該機制須

符合相關聘用員工的主要法規（詳見第 2.1 至 2.2 段），並

包括以下元素：  

 以專人負責監督或處理員工招聘事宜；  

 制定各職級員工的基本入職要求；  

 招聘程序及評核機制；  

 員工的值勤及監督；  

 發放薪金；  

 員工的工作表現評估；及  

 紀律處分／終止員工的聘用。  

                                                 
5  根據《僱傭條例》（第 57 章）第 23 條，「工資在工資期最後一天完結時即到期支付，

須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支付，但在任何情況下不得遲於工資期屆滿後  7  天支付」。  
6  根據《僱傭條例》（第 57 章）第 41AA 條。  
7  根據《僱傭條例》（第 57 章）第 17（ 1）條，「除本部條文另有規定外，凡根據連續性

合約由同一僱主僱用的僱員，每 7 天期間須獲給予不少於 1 個休息日」。  
8  根據《入境條例》（第 115 章）第 17I 條。  
9  根據《入境條例》（第 115 章）第 17G（ 2）條。  
10  員工指由物管公司聘用或由業主組織直接聘用或透過物管公司聘用／業主組織委任

的服務承辦商（如清潔或保安服務）所提供的工人。  

 



 

3  

 

 A(2)   就守則第 A(1)段所述的人事管理事宜，如有關員工由物業

的業主組織（如有）直接聘用，持牌物管公司須告知業主

組織有關上述第 2.1 至 2.2 段的法律規定並提醒其須按照

有關法規行事。  

指南  

a(1)  持牌物管公司須按守則第 A(1)段設立妥善的人事管理機制，以處

理員工聘用及管理的事宜，該機制須包括載列於守則的各項元素，

並應按實際情況需要涵蓋其他合適的元素及適時作出更新。  

監督或處理員工招聘事宜  

守則： B(1)  持牌物管公司為其提供物管服務的物業須委任合適員工

負責監督或處理各職級員工的招聘及批核等事宜。  

 B(2)  如有關員工由物業的業主組織（如有）直接聘用，持牌物

管公司須提醒業主組織須委任合適人士負責監督或處理

不同職級的員工招聘及批核等事宜。  

指南  

b(1)  持牌物管公司應要求實質參與員工招聘工作的人士（例如負責篩

選、面試或作出招聘批核的人士）申報與申請者是否存有可構成

（或視為構成）利益衝突（例如申請者為其親屬）的情況（見附

錄 1 的範本）。在上述人士申報利益衝突後，持牌物管公司須在

合理及切實可行的情況下要求上述人士避免繼續參與招聘程序，

以減低利益衝突引致的風險。  

b(2)  如上述員工由物業的業主組織（如有）直接聘用，持牌物管公司

應提醒業主組織指南第 b(1)段的要求。  

制定各職級員工的基本入職要求  

守則： C(1)  持牌物管公司為其提供物管服務的物業進行有關員工招

聘前須擬定申請資格（例如學歷、專業資格、技能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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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等）及薪酬褔利等條款。  

 C(2)  如有關員工由物業的業主組織（如有）直接聘用，持牌物

管公司須提醒業主組織按守則第 C(1)段的要求行事。  

指南  

c(1)  持牌物管公司應訂定每個職級或職位的薪酬及附帶褔利準則，並

按個別受聘者的資歷、工作經驗、專長及市場薪金水平等考慮因

素訂立受聘者的薪酬及褔利條件。  

c(2)  持牌物管公司可參閱由廉政公署聯同民政事務總署、香港房屋協

會等編製的《樓宇管理實務指南》（《樓宇管理實務指南》）的相關

員工管理的指引 11，以訂定指南第 c(1)的準則。  

c(3)  如有關員工由物業的業主組織（如有）直接聘用，持牌物管公司

應提醒業主組織指南第 c(1)至 c(2)段的要求。  

招聘程序及評核機制  

守則： D(1)  持牌物管公司為其提供物管服務的物業須制定有關員工

招聘的程序。  

 D(2)  如有關員工由物業的業主組織（如有）直接聘用，持牌物

管公司須提醒業主組織守則第 D(1)段的要求。  

指南  

d(1)  為符合守則第 D(1)段的要求，持牌物管公司制定有關員工招聘的

程序應包括公布職位空缺的方式、申請所需文件及申請期限等，

並須訂定評核機制，包括評核模式（例如面試，筆試）、公平客觀

的篩選及評核準則，以及作出適當紀錄，並在合理時段妥善備存

有關紀錄，以便有需要時作出跟進。  

                                                 
11 有關指引是參考《樓宇管理實務指南》第 8.3 節「員工的招聘」的相關段落  

 (ht tps: / /bm. icac.hk/bm_wcms/UserFi les/Fi le / tc /CMS/education_publici ty/Build ing_Ma

nagement.pdf)  



 

5  

 

d(2)  為了增加透明度及防止在招聘員工時收取介紹／轉介／保留費

的問題 12，持牌物管公司應在合理及切實可行的情況下在報章及

機構／公司網站刊登招聘員工廣告，或透過其他渠道（例如勞工

處職位空缺處理中心）發出招聘廣告。招聘廣告應列明有關職位

的職責、工作性質、申請資格及其他相關資料 13。  

d(3)  持牌物管公司應記錄所有接獲的申請，並在合理時段妥善備存申

請紀錄，以便有需要時作出覆核。  

d(4) 持牌物管公司應按既定準則篩選申請者參加面試。  

d(5) 持牌物管公司應在合理及切實可行的情況下預先擬定評核表格，

根據既定評核準則詳列評核要項（見附錄 2 的範本）。若因特別

情況需採用其他非評分方式評核申請者，應妥善記錄評核過程，

包括考慮因素、各評核人員的意見、如何決定聘用結果等。  

d(6)  如有關員工由物業的業主組織（如有）直接聘用，持牌物管公司

應提醒業主組織指南第 d(1)至d(5)段的要求。  

員工的值勤及監督  

守則： E(1)  持牌物管公司為其提供物管服務的物業須按實際需要設

立記錄員工值勤的制度（例如簽到簿、拍卡或電子進出監

控系統等）。  

 E(2)  

 

持牌物管公司須採取適當措施監察及防止虛報或未經許

可修改值勤紀錄（如簽到簿存放於主管人員可監察的地

方；如設有閉路電視系統，應覆蓋職員簽到的範圍），以確

保值勤紀錄的真確性。  

                                                 
12  請參考《物業管理防貪警示》

(https : / /cpas. icac.hk/ZH/Info/Lib_Lis t?cate_id=3&id=2637 ）  
13  

請參考《樓宇管理實務指南》第 8.3 節「員工的招聘」的相關段落

(ht tps : / /bm. icac.hk/b m_wcms/UserFi les/Fi le / tc /CMS/education_publici ty/Build ing_Man

agem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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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3)  持牌物管公司須按有關合約條款公平公正分配工作 14及制

定員工超時工作的準則及情況，尤其關於保安工作，必須

遵守《保安及護衞服務條例》（第 460 章）的要求。  

 E(4)  如有關員工由物業的業主組織（如有）直接聘用，持牌物

管公司須提醒業主組織守則第 E(1)至 E(3)段的要求。  

指南  

e(1)  持牌物管公司應定期及突擊查核員工值勤紀錄及實際出勤情況，

並適時跟進異常個案（例如員工經常遲到或擅離職守），及作出妥

善紀錄。  

e(2) 持牌物管公司應禁止員工代同事記錄上／下班時間，以避免發生

捏造紀錄的情況。  

e(3)  持牌物管公司應制定員工超時工作的補償方法（例如補假或按時

計算的超時工作定額津貼）。在一般情況下，進行超時工作前應預

先獲得上司批准，以及作出妥善紀錄。  

e(4)  持牌物管公司可參閱《樓宇管理實務指南》的相關員工管理的指

引 15，以處理指南第 e(1)至 e(3)段的事宜。  

e(5)  如有關員工由物業的業主組織（如有）直接聘用，持牌物管公司

應提醒業主組織指南第 e(1)至 e(4)段的要求。  

發放薪金  

守則： F(1)  持牌物管公司為其提供物管服務的物業須根據有關員工

聘用的合約條款及值勤紀錄適時發放薪金，並作出適當的

                                                 
14 請參考《樓宇管理實務指南》第 8.3 節「員工的招聘」的相關段落

(ht tps : / /bm. icac.hk/b m_wcms/UserFi les/Fi le / tc /CMS/education_publici ty/Build ing_Man

agement.pdf）  
15 請參考《樓宇管理實務指南》第 8.4 節「員工的值勤及監督」的相關段落  

 (ht tps: / /bm. icac.hk/bm_wcms/UserFi les/Fi le / tc /CMS/education_publici ty/Build ing_Man

agement.pdf)  

 



 

7  

 

紀錄。  

 F(2)  如有關員工由物業的業主組織（如有）直接聘用，持牌物

管公司須提醒業主組織按守則第 F(1)段的指引行事。  

指南  

f(1)  持牌物管公司應委任合適人士負責核對員工的值勤及超時工作

紀錄，以發放適當薪金。  

f(2)  持牌物管公司應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透過銀行自動轉賬或以劃

線支票支付員工的薪金，避免以現金支付，並在合理時段妥善備

存所有相關紀錄，以供審核。  

f(3)  如有關員工由物業的業主組織（如有）直接聘用，持牌物管公司

應提醒業主組織按指南第 f(1)至 f(2)段行事。  

員工的工作表現評估  

守則： G(1)  

 

持牌物管公司為其提供物管服務的物業須預先訂定各職

級員工的工作表現評核的範疇及準則，並通知員工有關準

則。  

 G(2)  持牌物管公司須將員工的個人資料及工作表現評估報告

妥善備存，以保障個人資料。  

 G(3)  

 

如有關員工由物業的業主組織（如有）直接聘用，持牌物

管公司須提醒業主組織按守則第 G(1)至 G(2)段的指引行

事，並協助業主組織制定評估表現的範疇及準則。  

指南  

g(1)  持牌物管公司應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  

(a)  對員工的工作表現作出每年不少於一次的書面評核；  

(b) 設立適當渠道處理員工要求覆核評核結果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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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對表現欠佳的員工作出適當跟進行動（如發出口頭／書面

警告或終止僱用）；  

(d) 按員工的工作表現評估報告考慮晉升、加薪或發放獎金（如

適用）；  

(e)  參閱《樓宇管理實務指南》的相關員工管理的指引 16，處理

指南第 g(1)(a)至 (d)段的事宜；及  

(f) 將員工的個人資料及工作表現評估報告備存於上鎖的裝置

內，並只可由指定人士查閱。  

g(2)  如有關員工由物業的業主組織（如有）直接聘用，持牌物管公司

應提醒業主組織按指南第 g(1)(a)至 (f)段行事。  

紀律處分／終止員工的聘用  

守則： H(1)  持牌物管公司為其提供物管服務的物業須制定就員工失

當或違規行為所採取的紀律處分（包括終止員工的聘用）

及相關程序，並在適當及合理的情況下向員工公布。  

 H(2)  持牌物管公司須妥善備存已採取的紀律處分／終止員工

聘用的紀錄。  

 H(3)  如有關員工由物業的業主組織（如有）直接聘用，持牌物

管公司須提醒業主組織按守則第 H(1)至 H(2)段的指引行

事。  

 

 

 

                                                 
16 請 參 考 《 樓 宇 管 理 實 務 指 南 》 第 8 .6 節 「 員 工 的 工 作 表 現 評 估 」 的 相 關 段 落

(https : / /bm.icac .hk/bm_wcms/UserFi les/Fi le / tc /CMS/education_publici ty/Build ing_Man

agem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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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  

h(1)  在釐定終止員工聘用的準則時，持牌物管公司應考慮相關員工有

否牽涉包括以下的事項：  

(a)  蓄意違抗合法及合理的工作指示；  

(b) 行為不檢；  

(c)  因欺詐或不誠實案件（例如貪污）被判罪；或  

(d) 經常疏忽職守。  

h(2)  持牌物管公司應：  

(e)  採取適當措施，以確保所採用的紀律處分及程序公平一致； 

(f) 將員工的的紀律處分／終止員工聘用的紀錄備存於上鎖的

裝置內或有設定密碼的電腦內，並只可由負責處理的人士

查閱；及  

(g) 參閱《樓宇管理實務指南》的相關員工管理的指引 17，以處

理指南第 h(1)(a)至 (d)段及第 h(2)(a)段的要求。  

h(3)  如有關員工由物業的業主組織（如有）直接聘用，持牌物管公司

應提醒業主組織按指南第 h(1)(a)至 (d)及 h(2)(a)至 (c)段行事。  

 

— 完 —

                                                 
17 請參考《樓宇管理實務指南》第 8.7 節「終止員工的聘用」的相關段落  

 (ht tps: / /bm. icac.hk/bm_wcms/UserFi les/Fi le / tc /CMS/education_publici ty/Build ing_Man

agement.pdf)  

 

如本指南的中文版本與英文版本有不一致之處，以中文版本為準。  



 

10  

 

附錄 1  

申報利益衝突表格範本（只供參考用）  

 

申報利益衝突  

 

致：XX 物管公司／XX 大廈業主組織  

 

申報利益衝突  

 

本人明白，如本人與 XX 職位的申請人存有可構成（或視為構成）利益衝突，須向

XX 物管公司／XX 大廈業主組織申報。  

 

本人現申報本人有參與 XX 職位的招聘工作，並與申請人 XXX（申請人）存有可構

成（或視為構成）利益衝突：  

 

a)  本人與申請人有以下事務往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本人與申請人可能有或有潛在以下金錢或其他實益利益衝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本人與申請人有以下的親屬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及職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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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聘任面試評核表格範本（只供參考用）  

 

XX 物管公司／XX 大廈業主組織 XX 員工招聘  

 

申請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面試日期及時間  ____________________  

 

 

評核內容及所佔比重  

 

項

目  

評核範圍  所佔  

百分比 (%)  

分數  備註  

1  工作知識  X%    

2  相關工作經驗  X%    

3  溝通技巧  X%    

4  一般常識  X%    

5  積極性  X%    

6  督導能力  X%    

7  特別技能  X%    

8  語言能力  X%    

9  誠信  X%    

10  自信心  X%    

  總分數  

(100%)  

  

 

 

其他評語  

 

 

 

 

建議：  

 

☐ 適合獲取錄  

 

☐ 不適合獲取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面試評審人員的簽署及姓名 )  
 






